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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 年度「內政部重要濕地審議小組」第 1 次會議紀錄 

壹、 開會時間：105 年 4 月 1 日（星期五）下午 2 時 30 分 

貳、 開會地點：本部營建署第 601 會議室 

參、 主持人：許副主任委員文龍代              記錄：蕭映如 

肆、 出席單位及人員：詳簽到簿 

伍、 發言要點：如附件 

陸、 決議： 
 

一、 確認上次（104 年度第 5次）會議紀錄 

決議：會議紀錄確認。 

二、報告事項 

第一案：本屆「內政部重要濕地審議小組」委員改（續）聘後委員成員

案，報請公鑒。 

決議： 

（一） 本案洽悉。 

（二） 若下屆專家學者及社會公正人士改聘人數有超過規定之疑慮，

建議採取增加專家學者委員人數因應。 

三、討論事項 

第一案：桃園市政府辦理「桃園市觀音區保障垃圾掩埋場改善工程」案，

提請討論。 

決議： 

（一） 本案原則同意，請將各委員意見納入本計畫書內做修正，後續

依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規定辦理。 

（二） 有關本案垃圾掩埋場遷移的可行性，請一併納入重要濕地保育

利用計畫及海岸整體管理計畫中進行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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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案：民眾申請臺南市白河區蓮潭段一小段 1022、1019、1018、1017、

1030 及 1054 等 6 筆地號埋設排水管路案，提請討論。 

決議： 

（一） 因嘉南埤圳重要濕地保育利用計畫尚在研擬中，該濕地範圍地

籍邊界無法依保育利用計畫做確認，濕地告示牌也尚未設立，

考量本案管線埋設位置係位於濕地範圍邊界之既有道路，尚無

影響濕地之虞，故同意本次申請事項。 

（二） 濕地範圍內各項允許使用項目應納入保育利用計畫分區規劃中

妥為訂定，避免造成後續審議困擾。 

（三） 未來保育利用計畫核定後，應積極與各相關管理單位建立良好

橫向聯繫方式，以落實濕地保育。  

（四） 下次會議請將國際級及國家級重要濕地委託管理辦理情形納入

會議報告事項中說明。 

柒、散會：下午 4 時 3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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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言要點 

一、 報告事項 

第一案：本屆「內政部重要濕地審議小組」委員改（續）聘後委員成員

案 

（一）委員 1 ： 

本次新聘委員僅 3 位（專家學者及社會公正人士代表計 9 位），

依「內政部重要濕地審議小組設置要點」第 4 點第 2 項（略以）：「…

每次改聘不得超過該等委員人數二分之一」，若依前述規定，下屆

委員續聘是否面臨超過人數之困難。 

（二）城鄉發展分署： 

依「內政部重要濕地審議小組設置要點」規定，本小組委員 15

－21 人，目前尚未聘滿，後續擬於本屆委員期滿前（107 年 2 月 25

日前），陸續增聘各相關專門學識之代表。 

二、 討論事項 

第一案：桃園市政府辦理「桃園市觀音區保障垃圾掩埋場改善工程」案 

（一）委員 1： 

1. 垃圾掩埋場場區的除臭液噴灑工程，未來操作是否會增加污染

風險？是否需要增加相關污染防治措施？請補充說明。 

2. 因垃圾掩埋場對重要濕地具有潛在風險，長期而言，建議應評

估遷址可能性。 

（二）委員 2： 

本案工程所在範圍位於重要濕地保育利用計畫（草案）中之

環境教育區及其他分區，該區現有許多定砂設施，並有台電風力

發電機設置。前曾 2 次召開保育利用計畫機關協調會，市府環保

局亦派員出席，但均未告知有本案之規劃。 

（三）委員 3： 

1. 本案為修復、改善工程，有其急迫性，惟不得增加現有掩埋場

區使用範圍，並應列入承諾事項並提出土地使用計畫；另建議

評估後續掩埋場遷移之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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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建議施工期間應儘量避開候鳥遷移季節。 

3. 建議將重要濕地保育利用計畫（草案）區位規劃與本案工程範

圍作套疊，並說明其關聯性、適宜性。 

4. 本案位於海岸地區潮間帶，施工期間應有濕地環境監測管理計

畫，避免施工及營運期間污水及廢棄物影響濕地生態環境。 

5. 簡報內有關本案工程項目說明，建議納入本計畫書內作補充。 

（四）委員 4： 

1. 在濕地劃設前已存在之不相容使用是否具有相關處置辦法。 

2. 建議補充說明本案後續進行相關改善措施時可能對濕地生態之

影響。 

3. 建議補充說明已存在設施之儲存量體及大型垃圾車對生態之影

響。 

（五）委員 5： 

由於此案位於重要濕地內，又曾有海岸侵蝕的狀況，建議市

府能對自然災害造成之影響，如地震、颱風等，增補一些風險評

估的資料。 

（六）委員 6： 

本案為既有擋土牆崩壞需辦理修繕，其確有必要，以避免垃

圾影響濕地。另請市府注意沙丘之重要性。 

（七）委員 7： 

建議市府評估遷移本案垃圾掩埋場之可行性。另請加強施工

前之環境調查，並避開候鳥活動期間之干擾。 

（八）行政院農業委員會林務局： 

請補充說明擋土牆修復方式，並請考量該地區於許厝港重要

濕地保育利用計畫（草案）內規劃為環境教育區，除加強安全性

外，亦應考慮符合在地景觀及生態工法。 

（九）經濟部水利署：（書面意見） 

1. 近海濕地擋土牆工程施作過程，建議加強環境維護及開挖保護

措施等，以避免影響生態空間破壞。 

2. 新設拋石保護工，除可維護擋土牆結構、保護地工砂腸外，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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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納入考量原生態物種之適應性及海岸沖蝕淤積等變化之影

響。 

3. 建議本案納入桃園許厝港重要濕地保育利用計畫規劃參考，並

加速該計畫核定作業。 

（十）城鄉發展分署 

1. 依海岸管理法規定，海岸地區既有掩埋場將納入海岸整體管理

計畫中檢討，必要時得逐年編列預算評估復育或遷移之可行

性。故本案掩埋場遷移評估，不僅納入保育利用計畫中，宜一

併於海岸管理法中進行檢討。 

2. 建議圍籬、擋土設施應妥為規劃，確實避免場內垃圾影響許厝

港濕地生態環境。 

3. 建議規劃施工及運輸動線，避免影響生態及污染水質。 

4. 新設之「拋石保護工」應考量對海岸生態及景觀之影響。 

（十一）桃園市政府： 

1. 有關本案位置與保育利用計畫規劃分區之套疊，因考量許厝港

重要濕地保育利用計畫仍於規劃階段，尚未核定，故未提供規

劃廠商套疊。 

2. 本案為進行既有設施改善工程，施工期間將協調施工廠商儘量

避免影響生態。 

3. 本案現況已有垃圾車進出且未設置轉運區，故垃圾裸露堆置，

因此本府環保局於外圍增設圍籬網設施，避免垃圾飛散影響濕

地環境。 

4. 有關垃圾消毒液是否影響濕地之部分，目前垃圾掩埋場底下皆

為不透水之底層，所噴灑之消毒液會匯流至本場污水儲存池

內，故不會對生態造成影響。 

5. 因本案擋土牆位置易受海水侵蝕及掏空之關係，故以「拋石保

護工」加強擋土牆結構，考量其環境之特殊性，相關綠美化工

程執行較困難，仍以安全為原則，儘量減少非必要設施。 

6. 本座垃圾掩埋場已設置約有 20-30 年，有關垃圾掩埋場搬遷議

題，目前桃園市只有一座垃圾焚化場，每日處理垃圾負荷很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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暫時無法將營運中的掩埋場封閉或遷移至其他地方，故考量改

善既有設備以保護環境。 

7. 有關地震、颱風期間可能造成之風險及影響，本府將納入後續

評估。 

 

第二案：民眾申請臺南市白河區蓮潭段一小段 1022、1019、1018、1017、

1030 及 1054 等 6 筆地號埋設排水管路案 

（一）委員 3： 

未來申請案件若涉及濕地範圍，請依濕地保育法相關規定辦

理。另建議加強重要濕地利益關係人或土地所有權人之環境教育

宣導，並儘速設立濕地告示牌，以利濕地永續發展。 

（二）委員 4： 

1. 本案涉及濕地範圍為 1018 及 1019 地號，建議說明位於濕地範

圍內之埋設長度及面積。 

2. 建議未來濕地範圍可進行土地地籍分割作業，以利民眾及所有

權人瞭解。 

（三）委員 5： 

建議小型開發或程度輕緩之審查許可案件，儘速委託地方政

府協助審查處理，以利提高相關作業效率。 

（四）委員 6： 

本案為民眾在既有道路範圍埋設管線，僅截角處涉及重要濕

地範圍，衝擊極小，建議後續許可審查案件可考量作適度分類、

分工，不需全數送本小組會議討論。 

（五）委員 7： 

本案排水管路係埋設於既有道路，尚不影響濕地功能。 

（六）經濟部水利署：（書面意見） 

本案依本次議程說明(四)所述為未符程序，爰建議先行補足

行政程序作業，並儘速辦理擬訂嘉南埤圳重要濕地保育利用計畫

作業。 

（七）台南嘉南農田水利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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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當初要求申請人農舍污水需排放至濕地範圍外，爰於既

有道路上進行排水管線埋設：因目前所公告濕地範圍並非全依現

地地籍界線作劃設，且本案既有道路並非認知上濕地水域或具濕

地功能，建議將其納入保育利用計畫中做妥適允許使用規劃。本

會已將貴部通知轉知申請人及本會相關單位知悉，後續涉及濕地

範圍申請案須先取得濕地主管單位許可才可受理。 

（八）城鄉發展分署 

1. 重要濕地公告後尚未設置告示牌，後續將委請各地方政府協助

設置，以避免民眾混淆、誤用等情事。 

2. 有關委託管理部分擬列為下次小組會議之報告事項中說明。 

3. 有關委辦地方政府或委託相關機關辦理重要濕地經營管理、審

查及處分等作業，目前業依濕地保育法施行細則第 19 條，陸續

與各地方政府進行協議書簽定工作。 

（以下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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